
联合体投标协议书

联合投标各方：

成员一：上海君敏建设发展（集团）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秦小双

地址：上海市闵行区放鹤路 1088 号第 3 幢 3045 室

成员二：上海众扶人力资源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李军胜

地址：上海市闵行区光中路 355 号 2 幢二层 220 室

根据《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四条之规定，为响应项目上海市救助

管理站 2026 年度救助业务后勤保障服务项目（项目名称）

/310000000251127156969-00318139-1（项目编号）的招标活动，各

方经协商，就联合进行投标之事宜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
一、各方一致决定，以上海君敏建设发展（集团）有限公司为主

办人进行投标，并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分别提交资格文件。

二、在本次投标过程中，主办人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根据

招标文件规定及投标内容而对采购人所作的任何合法承诺，包括书面

澄清及响应等均对联合投标各方产生约束力。如果中标并签订合同，

则联合投标各方将共同履行对采购人所负有的全部义务并就采购合

同约定的事项对采购人承担连带责任。

三、联合投标其余各方保证对主办人为响应本次招标而提供的服

务提供全部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支持。

四、本次联合投标中，成员一承担的工作和义务为：保安服务 ；

成员二承担的工作和义务为： 医护人员、司机及餐厅服务 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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